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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文件
————
———————

周村区人民政府

关于周村区棚户区改造房屋

征收补偿的指导意见
周政发〔2016〕27 号

各镇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周村经济开发区管委会，区政府有关部

门，有关单位： 

为加快推进全区棚户区改造步伐，规范棚户区改造项目房屋

征收补偿工作，依据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》（国务

院令第 590 号）及省市关于房屋征收的有关规定，结合我区实际，

制定本指导意见。本指导意见适用于我区国有土地上棚户区改造

房屋征收补偿。城市规划区内集体土地上的棚户区改造参照执行。

本指导意见所称房屋征收部门是周村区房地产管理局。被征

收人指棚户区征收范围内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。房屋被依法征收

时国有土地使用权同时收回，集体土地依法予以征收。本指导意

见涉及搬迁补偿费、临时安置补偿费、停产停业损失补偿费和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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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性搬迁补助费标准，按照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厅《关于公布淄

博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相关补偿补助标准的通知》（淄政办字

〔2015〕91 号）执行。

一、工作模式

棚户区房屋征收可结合项目具体情况，选择模拟征收模式。

即房屋征收实施单位根据征收补偿方案内容与被征收人签订附

生效条件的房屋征收补偿协议，在签约期限内，签约率达到设定

比例以上的，房屋征收实施单位以书面形式告知被征收人协议生

效，同时由征收部门向区政府申请作出征收决定。补偿协议签约

率达不到设定比例，则项目终止。签约期限、搬迁期限由房屋征

收实施单位合理确定。

二、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签订主体

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由房屋征收实施单位与被征收人签订。被

征收人以房屋所有权证所载明所有人为准。被征收人以房屋搬迁

通知发布之日，合法有效的房屋所有权证的所有人为计户单位。

同一坐落位置房屋，若有两个以上房产证，但房屋权属登记为同

一人或夫妻双方之一的视为一户。房屋所有权证所载明所有人死

亡的，根据《继承法》规定办理相关继承手续后，由继承人签约。

征收直管公房、单位自管房等存在租赁关系的，由产权人和

承租人自行解除。

三、被征收房屋产权面积和用途确定

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和用途，以房屋所有权证书和房屋登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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簿记载为准。未记载用途的，由房产登记机构依据规划部门提供

的合法有效文件确认。对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、土地使用证，但

被征收人能够证明房屋合法来源的，予以核定产权；对因历史原

因造成手续不全的房屋，综合考虑建房时的法律、法规予以认定。

四、房屋征收补偿内容

对被征收人补偿包括：被征收房屋价值补偿；因征收房屋造

成的搬迁、临时安置补偿；因征收房屋造成的停产停业损失补偿。

在房屋搬迁通知发布前，被征收人只有一套住宅而无其他房产，

且该房产合法在证建筑面积低于 45 平方米的，由被征收人提出

申请，经房屋征收单位核实后，按照建筑面积 45 平方米实行补

偿。符合上述条件的被征收人名单应在征收范围内进行公示，公

示时间不少于 10 日。

五、征收补偿方式

房屋征收补偿方式为货币补偿和房屋产权调换两种，由被征

收人自愿选择。

（一）货币补偿

1．住宅货币补偿价值按照该区位新建住宅商品房市场价格

计算，多层成套单元楼房（以下简称多层楼房）对应不配置电梯

的多层楼房相应楼层价格，平房视同多层楼房 1 层。非住宅房屋

货币补偿价值按照该区位的房地产市场价格评估确定。

2．对被征收房屋装饰装修超出产权调换房屋装饰装修标准

的部分给予补偿，价值由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结合成新评估确定。



—  4  —

3．多层楼房一层院落货币补偿价值由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

评估确定。被征收房屋为多层楼一层带院落的，净院落土地使用

权面积为土地使用权证书载明的净院落面积。

4．房屋搬迁通知发布时，利用住宅房屋从事合法经营活动

的，对具有营业执照、税务登记证并有纳税记录，且房屋所有权

证书、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证注明的营业地点一致的住宅房屋，

对实际用于营业部分，结合实际经营年限在住宅房屋价值基础上，

按照下列标准增加补偿：经营期限 1 年及以下的，按照房屋价值

的 1％增加；经营期限 1 年以上的，每满 1 年增加房屋价值 1％。

5．多层楼房的储藏室货币补偿价值按照房地产价格评估机

构评估确定的价格计算。

（二）房屋产权调换

1．被搬迁房屋为多层楼房的，置换建筑面积为房屋所有权

证载明的建筑面积；被搬迁房屋为平房的，置换建筑面积为房屋

所有权证载明的建筑面积与平房净院落折算奖励换算成的建筑

面积之和。被搬迁人可在征收补偿方案列明的房源中，按应置换

建筑面积选择就近靠套内建筑面积的房屋。

2．产权调换住宅房屋价值按照该区位新建住宅商品房市场

价格计算；产权调换非住宅房屋价值按照该区位的房地产市场价

格评估确定。结合被征收房屋的具体评估计算价值，双方结清差

价后，产权调换房屋的所有权归被征收人所有。

3．储藏室由建设单位对应相关住宅房屋配置，被征收人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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择住宅房屋后储藏室即随之确定。面积以房产测绘部门实测面积

为准。价格由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评估确定。

4．如地下停车位数量不能达到每套住宅房屋配置一个车位，

根据选房顺序选择，每套安置住宅房屋只能选择一个车位，选完

为止。车位价格由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评估确定。

5．房屋征收方案应明确产权调换房源的土地性质、户型、

套数等初步设计方案；正式选房时应提供详细设计方案。产权调

换房屋建设标准及设计应符合国家、省规定的质量安全标准和房

屋建筑设计技术规范及标准。住宅设施配备应达到国家商品房建

设入住条件。面积应以房产测绘部门实测为准。 

六、补偿及临时过渡方式

（一）搬迁补偿费

房屋征收实施单位应当向被征收人支付搬迁补偿费，被征收

人选择货币安置的，支付一次搬迁补偿费；被征收人选择产权调

换的，支付两次搬迁补偿费。

（二）临时安置补偿费

1．被征收人选择货币补偿的，房屋征收实施单位应当向被

征收人支付 6 个月临时安置补偿费。

2．被征收人选择房屋产权调换的，在过渡期限内，被征收

人自行解决周转用房的，房屋征收实施单位应当按月支付给被征

收人临时安置补偿费，直至产权调换房屋交付之日；由房屋征收

实施单位解决周转用房的，不发给临时安置补偿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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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渡期限是指从被征收房屋交付验收之日起至房屋征收实

施单位提供产权调换房屋交付之日止的期间。

选择产权调换房屋的，6 层及以下房屋的过渡期限不超过 24

个月；7 层及以上房屋的过渡期限不超过 36 个月。

由于房屋征收实施单位的责任使被征收人延长过渡期限的，

对由被征收人自行解决周转用房的，从逾期之日起由房屋征收实

施单位付给被征收人的临时安置补偿费增加一倍；对房屋征收实

施单位解决周转用房的，从逾期之日起，房屋征收实施单位应当

付给被征收人临时安置补偿费。

产权调换房屋交付使用时，临时安置补偿费按照实际过渡期

限一次结清，不足半个月的按半个月发放，超过半个月的按 1 个

月发放。

（三）停产停业损失补偿费

因征收非住宅房屋造成停产停业引起直接经济损失的，房屋

征收实施单位应当一次性付给被征收人 6 个月的停产停业损失

补偿费。

（四）附属设施迁移安装费补偿

被征收人自费安装的固定电话、有线电视、信息网、空调、

多管太阳能、电（燃气）淋浴器等附属设施按入户核查登记为准，

按照市场价支付迁移安装费。

七、补助、补贴和奖励

（一）补助。在搬迁期限内完成搬迁的，房屋征收实施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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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被征收人给予一次性搬迁补助费。

（二）补贴。选择货币安置的被征收人通过政府搭建的购房

平台购买周村行政区域内新建商品住房，在规定期限内完成过户

或预售购房合同网签备案的给予一次性购房补贴，每户不超过

5000 元。预售购房合同一经网签备案原则上不得变更、撤销，

如因特殊原因变更、撤销时需交回上述一次性购房补贴。购买二

手住房、非商品住房、非住宅房屋、周村行政区域外商品住房以

及超过规定期限的不予补贴。

（三）奖励。

1．在搬迁期限内完成搬迁的，给予搬迁奖励 10000 元。

2．被搬迁房屋为多层楼房且选择房屋产权调换的被搬迁人，

在签约期限内签订补偿协议并在搬迁期限内完成搬迁的，房屋搬

迁实施单位奖励其产权调换房屋的共有分摊建筑面积。

3．被征收房屋为平房带院落，被征收人在搬迁期限内完成

搬迁的，房屋征收实施单位以净院落土地使用权面积乘以 0.8 系

数为基数，选择货币补偿的按照该区位同类用途出让土地的市场

价格（评估确定）给予被征收人奖励性补偿，选择产权调换方

式的按应置换面积给予被征收人奖励性补偿。平房带院落的被征

收人按本款得到奖励性补偿的，附属物价值不再补偿。

4．被征收房屋为多层楼房且选择房屋产权调换，在搬迁期

限内完成搬迁的，产权调换房屋套内建筑面积超出被征收房屋应

置换建筑面积 10 平方米以内部分，按新建住宅商品房市场价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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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平方米优惠 300 元。

被征收房屋为平房且选择房屋产权调换的被征收人，在搬迁

期限内完成搬迁的，产权调换房屋建筑面积超出被征收房屋应置

换建筑面积 10 平方米以内部分，住宅按新建住宅商品房市场价

格每平方米优惠 300 元。

八、选房顺序、评估机构确定和补偿协议签订

房屋征收实施单位根据项目实际，合理确定选房原则及选房

顺序号产生办法。评估机构由房屋征收实施单位与被征收人协商

确定。协商不成的，依据《淄博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管理

规定》确定。签订补偿协议时，被征收人需带房屋所有权证、土

地使用证、房地产价格分户评估报告、附属设施入户核查登记表、

身份证、户口簿、营业执照、税务登记证等原件。有委托代理人

的，还需提交授权委托书及代理人身份证。

九、其他事项

办理产权调换房屋不动产登记的相关费用，按照国家规定及

本指导意见规定各自承担，即产权调换前后权属为同一人的，房

屋不动产登记的登记费、测绘费由房屋征收实施单位承担。产权

调换房屋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由被征收人缴纳；原被征收房屋分户

账中结余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返还给被征收人。

本指导意见自 2016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0 年

12 月 31 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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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村区人民政府

2016 年 5 月 19 日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抄送：区委办，区人大办，区政协办，区纪委办，区人武部，区法院，
       区检察院。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5 月 19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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